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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研究的职务侵权赔偿责任，是指国家机关或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在执行职务的过程中违法侵害自然
人、法人或其他组织的人身权、财产权或其他合法权益，造成损害依法应当承担的赔偿责任。
目前我国调整职务侵权赔偿责任的规范主要是《民法通则》第121条与《国家赔偿法》。
《国家赔偿法》在一些方面改变了《民法通则》的规定，这使得《国家赔偿法》与《民法通则》第121
条的关系成为学术界与司法界争论的焦点，诸如特别法与一般法关系、排斥关系、竞合关系、并合关
系等观点相继抛出，这些观点是否揭示出两者关系的实质，需要研究。
现阶段我国正在着手制定“侵权责任法”，侵权责任法中是否应当规定职务侵权责任?如何处理侵权责
任法与《国家赔偿法》的关系，都是值得探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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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年毕业于武汉大学获得法学学士学位，2004年获得武汉大学民商法学硕士学位，2007年获得武汉
大学民商法学博士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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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二章 《国家赔偿法》与侵权法的关系第一节 国家赔偿制度概说一、《国家赔偿法》产生的原因分
析《国家赔偿法》作为规定国家赔偿责任制度的一般法出现有着深刻的政治、历史及法律上的原因。
（一）国家赔偿责任理论的发展在主权免责或主权绝对理论或其理论变体（国王不能为非）的影响下
，国家不能作为损害赔偿责任的主体，相应的《国家赔偿法》也不会产生。
直到主权免责理论遭到普遍攻击和否认，逐渐退出历史舞台，国家赔偿责任理论得到承认，《国家赔
偿法》才能产生。
从此角度来说，《国家赔偿法》的出现是与国家赔偿责任（国家有责或无责）制度息息相关的。
而国家赔偿责任理论的发展又与法治国家的原则联系在一起。
法治国家原则的意义在于国家也应当像所有其他法律主体一样服从法律的统治，依法享有法律规定的
权利，承担法律规定的义务，在违反法律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赔偿责任）。
国家与其他主体一样是法律的“臣仆”，隶属于法律之下，而不是位于法律之上。
法治国家原则，提出了与主权绝对截然对立的立场：在主权绝对的理论下，国家作为主权者，享有制
定、修改、废除法律的特权，因而凌驾于法律之上，无须承担法律责任，故而在绝对主权统治下，产
生的是国家无责（赔偿责任）理论；法治国家原则的提出为国家赔偿责任理论扫清了宪法学意义上的
障碍。
也正是如此，在制定了《国家赔偿法》的国家，一般的都是先在本国《宪法》上规定了“国家赔偿责
任”的原则，进行了“理论”上的准备。
如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新《宪法》第17条规定，“任何人，因公务员之侵权行为受有损害时，得
依法律的规定，向国家或公共团体请求赔偿。
”我国1982年《宪法》第41条也规定：“由于国家机关或国家工作人员侵犯公民权利而受到损失的人
，有依照法律规定取得赔偿的权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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